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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建筑制图标准 

◆ 学习目标  

熟悉建筑制图国家标准规定的有关知识，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 学习重点   

国家标准规定的线型、线宽的用途，尺寸的标注原则等。  

1.1  制图的基本规定 

1.1.1  图  纸  

1．图纸幅面 

图纸是设计师用来表达工程设计意图的重要形式，也是工程施工顺利进行的主要依据。图纸的

幅面是指图纸本身的大小规格，为了便于管理，国家标准规定，图幅共有 5 种，分别为 A0、A1、

A2、A3、A4，且其尺寸依次由大到小。图框是绘图纸上框定绘图范围的边界线，任何图样内容不

可超越图框线，国标对不同图纸幅面的大小和图框形式都有明确规定，具体规定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图幅与图框尺寸（mm）  

幅面代号  A0 A1 A2 A3 A4 

b×l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c 10 5 

a 25 

注：表中 b 为幅面短边尺寸，l 为幅面长边尺寸，c 为图框线与幅面线间宽度，a 为图框线与装订边间
宽度。  

针对某些较大工程，其图纸的幅面可适当增大，一般情况下，长边可加长，但短边不应加长。

对于长边的长度调整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图纸长边加长尺寸（mm）  

幅面代号  长边尺寸  长边加长后的尺寸  

A0 1189 
1486（A0+1/4l）、1635（A0+3/8l）、1783（A0+1/2l）、 1932（A0+5/8l）、2080

（A0+3/4l）、2230（A0+7/8l）、2378（A0+1l）  

A1 841 
1051（A1+1/4l）、1261（A1+1/2l）、1471（A1+3/4l）、1682（A1+1l）、1892（A1+5/4l）、

2102（A1+3/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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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594 
743（A2+1/4l）、891（A2+1/2l）、1041（A2+3/4l）、1189（A2+1l）、1338（A2+5/4l）、

1486（A2+3/2l）、1635（A2+7/4l）、1783（A2+2l）、1932（A2+9/4l）、2080（A2+5/2l）

A3 420 
630（A3+1/2l）、841（A3+1l）、1051（A3+3/2l）、1261（A3+2l）、1471（A3+5/2l）、

1682（A3+3l）、1892（A3+7/2l）  

注：有特殊需要的图纸，可采用 b×l 为 841mm×891mm 与 1189mm×1261mm 的幅面。  

图幅可分为横式图幅和立式图幅，图纸的长边作为水平边的图幅称为横式图幅，长边作为垂直

边的图幅称为立式图幅，通常情况下，A0～A3 的图纸多作横式使用，必要时也可作立式使用，A4

宜作立式幅面使用，如图 1-1 所示。  

         

（a）A0～A3 横式图幅                         （b）A4 立式图幅  

图 1-1  图纸图幅  

★小提示：一个工程设计中，每个专业所使用的图纸，不宜多于两种幅面，不含目录及表格所

采用的 A4 幅面。  

2．标题栏与会签栏 

标题栏位于图纸的右下角，表内主要填写工程名称、图名、图纸编号、设计单位以及校对人、

制图人、审定人姓名的签字，标题栏的规格可根据图纸内容与具体工程而定，灵活运用，如图 1-2

（a）为其中一种。学生在学习阶段不用填写上述信息，多采用学生用标题栏，其与工程用标题栏有

所差异，如图 1-2（b）所示。  

 

（a）工程用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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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学生用标题栏  

图 1-2  标题栏（mm）  

会签栏内应由不同专业的会签人员填写专业、姓名、日期（见图 1-3），不需要会签栏的图纸可

以不设，学生学习过程中不需绘制会签栏。  

 

图 1-3  会签栏  

3．图纸的编排顺序 

工程图纸应按照专业顺序编排，应为图纸目录、总图、建筑图、结构图、给水排水图、暖通空

调图、电气图等。  

各专业的图纸，应按图纸内容的主次关系、逻辑关系进行分类排序。  

1.1.2  图  线  

在建筑制图中，为了使图面清晰，主次分明，在表达不同的内容时，其图线必须使用不同的线

型与线宽来表达。  

1．线型 

在建筑工程图中，常用的线型有实线、虚线、单点画线、双点画线、波浪线和折断线，其中实

线、虚线、单点画线、双点画线分粗、中、细三种。不同的线型在工程图纸中表示不同的工程图样

内容，各种线型的规定与一般用途见表 1-3。  

表 1-3  图线线型  

名称  线     型  宽度  用     途  

实线  粗   b 

1. 平面图、剖面图中被剖切的主要建筑构
造断面的轮廓线  

2. 建筑立面图的外轮廓线  

3. 建筑构造、配件详图中被剖切的主要部
分的断面轮廓线和外轮廓线  

4. 总平面图中新建建筑物的外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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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粗   0.7b 可见轮廓线、尺寸起止符号  

中   0.5b 可见轮廓线、变更云线  

细   0.25b 

1.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  

2. 尺寸线、尺寸界线、索引符号、标高符
号等  

虚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粗   0.7b 不可见轮廓线  

中   0.5b 不可见轮廓线、图例线  

细   0.25b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  

点画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续表  

名称  线     型  宽度  用     途  

点画线  
中   0.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0.25b 中心线、对称线、定位轴线  

双点画线  

粗   b 预应力钢筋线  

中   0.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0.25b 假想轮廓线、成型前原始轮廓线  

折断线  0.25b 不需画全的断开界线  

波浪线   0.25b 不需画全的断开界线、构造层次的断开界线

注：同一张图纸内，比例相同的各图样应选用相同的线宽组。  

2．线宽 

工程图纸中宜采用三种线宽，即粗（b）、中（0.5b）、细（0.25b），b 的宽度最好从 1.4mm、

1.0mm、0.7mm、0.5mm、0.35mm、0.25mm、0.18mm、0.13mm 中选取。粗线的宽度不宜小于

0.1mm。一般情况，不同图样需根据其复杂程度和比例大小先选基本线宽 b，再从表 1-4 中选取相

应的线宽组。  

表 1-4  线宽组（mm）  

线宽比  线   宽   组  

b（粗）  1.4 1.0 0.7 0.5  

0.7 b（中粗）  1.0 0.7 0.5 0.35 

0.5 b（中）  0.7 0.5 0.35 0.25  

0.25 b（细）  0.35 0.25 0.18 0.13 

注：①  需要缩微的图纸，不宜采用 0.18mm 及更细的线宽；  

②  同一张图纸内，各不同线宽中的细线，可统一采用较细的线宽组的细线。  

图纸的图框和标题栏线可采用表 1-5 的线宽。  

表 1-5  图框和标题栏线的宽度  

幅面代号  图框线  标题栏外框线  标题栏分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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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A1 b 0.5 b 0.25 b 

A2、A3、A4 b 0.7 b 0.35 b 

图线绘制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  

（1）虚线、点画线每一长线段的长度和间隙应各自相等；点画线的两端，不应是点。   

（2）点画线与点画线或点画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应是线段交接。   

（3）当虚线与虚线或虚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应是线段交接；虚线为实线的延长线时，不得与

实线相接。   

（4）相互平行的图例线，其净间隙或线中间隙不宜小于 0.2mm。  

（5）当在较小图形中绘制点画线或双点画线有困难时，可以用细实线代替点画线。  

（6）图线不得与文字、数字或符号重叠、混淆，不可避免时，应首先保证文字的清晰。  

1.1.3  字  体  

施工图纸上使用了大量的汉字、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如果字体不规范或不清晰，会影响图

纸识别和施工质量，甚至会给工程带来严重损失，因此国标对字体作了严格规定。  

1．汉字 

国标规定，工程图纸中的汉字宜选用长仿宋体或黑体字，并规定同一图纸不允许使用两种以上字

体，以免对图纸内容造成干扰。黑体字的字高和字宽相同，长仿宋字的字高、字宽比应符合表 1-6 的

规定，对于图册封皮、大标题、地形图等的汉字，也可采用其他字体，但要保证字迹清晰，易于识别。 

表 1-6  长仿宋字高、宽关系（mm）  

字高  3.5 5 7 10 14 20 

字宽  2.5 3.5 5 7 10 14 

长仿宋字书写特点如下。  

（1）每一笔画都要干净利落、顿挫有力、横平竖直。  

（2）注意笔的起落、转折等，横、竖的起笔和收笔，撇、钩的起笔，钩折的转角等都要顿一下。 

（3）结构要均匀、字形方正、排列整齐。长仿宋字字体的书写示例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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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长仿宋字  

2．字母和数字 

图样及说明中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宜采用 NEW ROMAN 字体，其书写规则应

符合表 1-7 要求。  

表 1-7  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书写规则  

书写格式  字体  窄字体  

大写字母宽度  h h 

小写字母宽度（上下均无延伸）  7/h 10/14h 

小写字母深处的头部或尾部  3/10h 4/14h 

笔画宽度  1/10h 1/14h 

字母间距  2/10h 2/14h 

上下行基准线的最小间距  15/10h 21/14h 

词间距  6/10h 6/14h 

字母与数字的示例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字母与数字示例  

数字、字母书写注意事项如下。  

（1）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可写成直体或斜体，与汉字一起时宜采用直体；需写成

斜体字时，其斜度应是从字的底线逆时针向上倾斜 75，斜体字的高度和宽度应与直体字一致。  

（2）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的字高不应小于 2.5mm。  

（3）分数、百分数和比例数的注写，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学符号。  

1.1.4  比  例  

在建筑工程图中，需要将实物按照一定比例缩小(或放大)到适当的尺寸，绘制在图纸上。  

图样的比例是指图样中图形尺寸与实物相应的线性尺寸之比，其形式如 1∶100，表示在图纸上

的 10mm 长度，代表其实际距离为 1000mm。  

=
图上线段长度比例
实际线段长度

 （1-1）  

绘图的比例根据具体的图样的用途和复杂程度来选取，以内容表达清楚为主，常用比例见表 1-8。 

表 1-8  绘图所用比例  

常用比例  1∶1、1∶2、1∶5、1∶10、1∶20、1∶30、1∶50、1∶150、1∶200、1∶500、1∶1000、1∶2000 

可用比例  
1∶3、1∶4、1∶6、1∶15、1∶25、1∶40、1∶60、1∶80、1∶250、1∶300、1∶400、1∶600、1∶5000、

1∶10000、1∶20000、1∶50000、1∶100000、1∶200000 

注：①  一般情况下，一个图样只选用一种比例，根据专业制图需求，同一图样可选用两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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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特殊情况下也可自选比例，这时除应注出绘图比例外，还应在适当位置绘制出相应的比例尺。 

★小提示：不论采用哪种绘图比例，尺寸数值都标注实际尺寸，如图 1-6 所示。  

             
图 1-6  比例应用示例  

图样的比例一般注写在图名的右侧，与图名在同一基准线上，高要比字高小一号或两号，如图

1-7 所示。  

1.1.5  尺寸标注  

1．尺寸的组成 

尺寸标注由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起止符号和尺寸数字四部分组成，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尺寸标注的组成  

尺寸线：用细实线绘制，与被注长度平行，图样本身的任何图线均不得用作尺寸线。  

尺寸界线：用细实线绘制，与被注长度垂直，框定所要量取线段的两端界限；靠近图样的一端

距离图样轮廓不小于 2mm，另一端应超出尺寸线 2～3mm，必要时，图样轮廓线也可作尺寸界线。 

尺寸起止符号：用中粗斜短线绘制，其倾斜方向与尺寸界线成顺时针 45角，其长度一般为 2～

3mm。  

尺寸数字要求如下。  

（1）尺寸数字表示工程形体的实际大小，其数字大小与绘图比例无关，读取时应以尺寸数字为

准，不可从图上直接量取。  

（2）图样上尺寸数字的单位为 mm，标注尺寸数字时，不用加单位。  

       

图 1-7  比例的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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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尺寸数字的方向应按照图 1-9（a）的形式注写；如果尺寸数字在 30斜线区内，也可以按

照图 1-9（b）的形式注写。  

（4）标注水平线段时，尺寸数字应注写在尺寸线中部的上方，没有足够的注写位置时，最外边

的尺寸数字可注写在尺寸界线的外侧，中间的尺寸数字可上下错开注写，如图 1-9（c）所示。  

         

（a）                      （b）                            （c）  

图 1-9  尺寸数字注写位置  

2．尺寸的排列与布置 

（1）尺寸宜标注在图样轮廓线以外，相互平行的尺寸线，应从被标注的图样轮廓线从近到远依

次排列，小尺寸靠近轮廓线，大尺寸离轮廓线较远，如图 1-10 所示。  

（2）图样轮廓线以外的尺寸线，与图样最外轮廓线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10mm，平行排列的尺

寸线间距离最好为 7～10mm，并且所有尺寸线保持一致。  

（3）总尺寸的尺寸界线应靠近所指部位，中间的分尺寸的尺寸界线可稍微短一些，但其长度应

相等。  

 
图 1-10  尺寸排列与布置  

3．直径、半径、球的标注  

标注直径、半径和角度的尺寸时，尺寸起止符号一般用箭头表示。  

1）直径尺寸  

标注圆的直径尺寸时，直径数字前加直径符号“”，在圆内标注的尺寸线必须过圆心，如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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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直径标注  

2）半径尺寸  

半径的尺寸线应一端从圆心开始，另一端画箭头指向圆弧，数字前应加注半径符号“R”，圆弧

较大的半径，可按照图 1-12 标注。  

3）球的半径、直径标注  

标注球的半径尺寸时，应在尺寸前加注符

号“SR”。标注球的直径尺寸时，应在尺寸数

字前加注“SΦ”，注写方法与圆弧半径和圆直

径的注写方法相同。  

4．角度、弧长、弧长的标注 

角度的起止符号用箭头表示，尺寸线画成圆

弧，圆心是角的顶点，角的两边作为尺寸界线，  

 
图 1-12  半径标注  



第 1章    建筑制图标准 
 

0011 

尺寸数字应沿尺寸线方向书写，如图 1-13 所示。  

标注圆弧的弧长时，尺寸线应以与该圆弧同心的圆弧线表示，尺寸界线应指向圆心，起止符号

用箭头表示，弧长数字上方应加注符号“   ”，如图 1-14（a）所示。  

标注圆弧的弦长时，尺寸线应以平行于该弦的直线表示，尺寸界线应垂直于该弦，起止符号用

中粗斜短线表示，如图 1-14（b）所示。  

                     

（a）              （b）                  （a）标注圆弧的弧长        （b）标注圆弧的弦长  

图 1-13  角度标注                                图 1-14  弧长、弦长标注  

5．薄板厚度、正方形、坡度、非圆曲线构件等尺寸标注 

1）薄板厚度标注  

薄板板面标注板厚尺寸时，应在厚度数字前加厚度符号“ t”，如图 1-15.1 所示。  

2）正方形标注  

标注正方形的尺寸可用“边长×边长”的形式，也可在边长数字前加正方形符号，如图 1-15.2

所示。  

                   

图 1-15.1  薄板厚度标注                    图 1-15.2  正方形标注  

3）坡度标注  

标注坡度时，应以“ ”加上尺寸数字表示，箭头指向下坡方向，并在上方注写坡度数字，

在坡度的数字标注中，多以百分数和比数表示坡度的大小，如图 1-16（a）、（b）所示，也可采用图

1-16（c）的形式。  

             

（a）                     （b）                        （c）  

图 1-16  坡度标注  

4）非圆曲线构件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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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为非圆曲线的构件，可用坐标形式标注尺寸，如图 1-17.1 所示。  

5）复杂图形标注  

复杂的图形，可用网格形式标注尺寸，如图 1-17.2 所示。  

             

图 1-17.1  坐标法标注曲线尺寸                    图 1-17.2  网格法标注曲线尺寸  

6．尺寸的简化标注 

（1）杆件或管线的长度，在单线图（桁架简图、钢筋简图、管线简图）上，可直接将尺寸数字

沿杆件或管线的一侧注写，如图 1-18 所示。  

            

（a）                                      （b）  

图 1-18  单线图尺寸标注方法  

（2）连续排列的等长尺寸，可用“等长尺寸×个数=总长”，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等长尺寸简化标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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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定位轴线  

在建筑施工图中，用来表示承重的墙或柱子位置的中心线称为定位轴线。定位轴线是房屋施工

时，砌筑墙身、浇筑柱梁、安装构件等施工定位的重要依据。国标规定主要承重构件应绘制其定位

轴线，并对其轴线编号。  

（1）定位轴线用细长点画线绘制，在其末端用细实线绘制直径为 8～10mm 的圆，且圆心

在轴线延长线上，编号注写在圆内，且编号宜注写在图样的下方或左侧，水平方向编号采用阿

拉伯数字，从左向右依次编写；垂直方向编号用大写拉丁字母，从下至上依次编写，如图 1-20

所示。  

 

图 1-20  定位轴线编号  

★小提示：拉丁字母作为编号注写时应采用大写字母，其中 I、O、Z 不得用作轴线编号，以免

与数字 1、0、2 混淆。如果字母不够用，可增用双字母或单字母加数字注脚。  

（2）组合较复杂的平面图中，定位轴线也可采用分区编号，其注写形式为“分区号 -分区内编   

号”，此种注写形式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的拉丁字母表示，如图 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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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定位轴线的分区编号  

（3）附加定位轴线。在建筑物中，有些次要承重构件的轴线编号以分数形式表示，分母表示前

一轴线的编号，分子表示附加轴线的编号，且按阿拉伯数字顺序依次编写，如图 1-22（a）所示。

在 1 或 A 号轴线前附加轴线，分母用 01 或 0A 表示，分子仍表示附加轴线的编号，如图 1-22（b）

所示。  

                 

（a）                   （b）  

图 1-22  附加定位轴线  

（4）如果一个详图同时适用于几根轴线，可根据不同情况编号注明，如图 1-23 所示。  

 

                          （a）         （b）          （c）        （d）  

图 1-23  多根定位轴线编号  

（5）圆形与弧形平面图中的定位轴线，其径向轴线应以角度进行定位，其编号用阿拉伯数字，

从左下角或－90开始，按逆时针顺序编写；其环向轴线宜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按照从内向外的顺

序编写，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圆形、弧形定位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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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符  号  

1．剖切符号 

1）剖面的剖切符号  

剖面的剖切符号由剖切位置线、剖视方向线和剖切编号组成，剖切位置线确定了对图样所要进

行剖切的位置，其长度宜为 6～10mm，剖视方向线垂直于剖切位置线，长度最好在 4～6mm 之间，

剖切位置线和剖视方向线均用粗实线绘制，剖切编号多采用阿拉伯数字，剖切顺序由左至右、从上

至下连续编排，并注写在剖视方向线的末端（见图 1-25）。  

 

图 1-25  剖切符号  

绘制剖切符号的注意事项：  
① 需要转折的剖切位置线，应在转角的外侧加注与符号相同的编号；  
② 建（构）筑物剖面图的剖切符号应注写在±0.000 标高的平面图或首层平面图上； 
③ 局部剖面图的剖切符号应注在包含剖切位置的最下面一层的平面图上。  

2）断面的剖切符号  

断面的剖切符号由剖切位置线和编号组成，剖切位置线长度宜为 6～10mm，用粗实线绘制；

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依次编写，并且标注在剖切位置线一侧，其所在的一侧为该断面的剖视

方向，如图 1-26 所示。  

★注：如果剖面图或断面图与被剖切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上，应该在剖切位置线另一侧标

注所在图纸的编号。  

 

图 1-26  断面的剖切符号  

3）平面剖切符号（室内）  

平面剖切符号是指在平面图中对各剖立面作出的索引符号，平面剖切符号由剖切引出线、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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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线、剖切索引符号组成，如图 1-27 所示。其中剖切引出线贯穿被剖切的全貌位置，以细实线绘

制。剖视位置线所在的方向为剖视方向，与索引符号箭头的指向相同；剖切索引符号由圆圈（剖切

索引符号上半圆标注以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的剖切编号，下半圆标注被剖切的图样所在图纸的编号）

和表示剖视方向的三角形组成，平面剖切符号的具体规定见表 1-9。  

表 1-9  平面剖切符号组成规定  

幅面  

符号                  
A0、A1、A2 A3、A4 

剖切索引符号圆圈直径  14 mm 12 mm 

剖视位置线  1.5 mm 1 mm 

文字（字高）  上半圆：5 mm  下半圆：3 mm 上半圆：5 mm  下半圆：3 mm 

剖切引出线  细实线绘制  

 

图 1-27  平面剖切符号  

2．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 

在施工图中，由于建筑物体形较大，其平、立、剖面图均采用小比例绘制，因而某些局部或构

件无法表达清楚，需要另外绘制其详图进行表达。为了方便查找平、立、剖面图内某一局部或构件

与相应详图的位置关系，对需要用详图表达部分应标注索引符号，相应的，在所绘详图处标注详图

符号。  

1）索引符号  

索引符号是由直径为 8～10mm 的圆和水平直径组成，圆和水平直径均用细实线绘制，详图的

编号用阿拉伯数字注写在圆内水平直径上方，下半圆内的标注分为两种形式。  

（1）所引出的详图与被引的图样在同一张图纸内，那么在圆内水平直径上方用阿拉伯数字注写

详图的编号，下半圆内画上“—”，如图 1-28（a）所示。  

（2）所引出的详图与被引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那么在圆内水平直径上方用阿拉伯数字注

写详图的编号，下半圆内注写详图所在图纸的编号，图 1-28（b）表示详图的编号为 4，详图所在的

位置是编号为 5 的图纸内；图 1-28（c）表示详图采用的是标准图册编号为 J103 的标准详图，详图

为图集第 5 页，编号为 4 的节点。  

如果索引符号用于索引剖视详图，应该在引出索引符号的引出线的一侧绘制剖切位置线，引出

线在剖切位置线的一侧应视为剖视方向，如图 1-29 所示。  

             

 （a）          （b）              （c）  

图 1-28  索引符号的注写形式           图 1-29  用于索引剖视详图的索引符号  

零件、杆件、钢筋、设备等的索引符号的圆应以细实线绘制，直径宜为 5～6mm；消火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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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箱、管井等的索引符号的圆的直径宜为 4～6mm，相应的圆内编号缩小，其他标准不变。  

2）室内立面索引符号  

立面索引符号用于在平面图中对各部分立面作出的索引符号。立面索引符号由直径为 14mm

（A0、A1、A2 幅面）或 12mm（A3、A4 幅面）的圆圈和确定透视方向的三角形共同组成，圆圈内

上半圆内的为阿拉伯数字，表示立面编号；下半圆内的数字表示该立面所在图纸编号，如图 1-30    

所示。  

 

图 1-30  立面索引符号  

三角方向随立面投视方向而变，但圆圈中水平直线、数字及字母方向不变，如图 1-31 所示。  

             

图 1-31  不同方向的立面索引符号  

立面索引符号宜按顺时针方向连续排列，且可组合在一起，如图 1-32 所示。  

 

图 1-32  组合的立面索引符号  

3）节点剖切索引符号  

为了清晰地表达平面、立面、剖面等图中的某一局部或构件，需另见详图，应以节点剖切索引

符号表达。节点剖切索引符号为索引符号和剖切符号共同组成，如图 1-33 所示。  

          

图 1-33  节点剖切索引符号  

4）大样图索引符号  

为了进一步表明图样中某一局部，需要引出后放大，另见详图，以大样图索引符号表达。大样

图索引符号由大样符号和引出符号组成，其中引出符号由引出圈和引出线组成，引出圈框定被放样

的大样图范围，范围较小时可以以圆形画出引出圈，较大时则采用倒弧角的矩形，以细虚线绘制，

引出线和大样符号均采用细实线。大样符号的直径、圆内文字均与剖切索引符号圆圈直径相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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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 所示。  

       

图 1-34  大样图索引符号  

5）详图符号  

与索引符号相对应的是详图符号，详图符号的圆是以直径为 14mm 的粗实线绘制，其标注也分

为以下两种形式。  

（1）所引出的详图与被引的图样在同一张图纸内，详图符号的圆内不绘制水平直径，仅用阿拉

伯数字注明详图编号即可，如图 1-35（a）所示。  

（2）所引出的详图与被引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用细实线

绘制水平直径，并在水平直径上方注明详图编号，下方注明索引图

样的编号，如图 1-35（b）表示被索引的图样的图纸编号为 4，详

图的编号是 5。  

3．引出符号  

如需对图纸内某一局部或节点进行说明，可用引出线引出，并用文字注明内容，引出线应以细

实线绘制，宜采用水平直线或与水平方向成 30、45、60、90的直线，或经这些角度后再折为水

平线。注明文字一般注写在水平线上方或末端，如图 1-36 所示。  

             

（a）                   （b）                     （c）  

图 1-36  引出符号  

需同时对几个相同部位引线并进行说明时，宜采用如图 1-37 所示两种形式。  

         

（a）                           （b）          

图 1-37  详图符号的注写形式  

如多层构造或多层管道共用引出线时，应分别在各层结构内点一圆点，并使引出线通过各个圆

点，在引出线另一端连接几个水平直线，注写各层相关文字说明（在水平线上方或末端），若层次为

纵向排列，说明的顺序应与被说明的各层从上至下相对应，如图 1-38（a）、（b）所示；若层次为横

向排列，说明顺序从上至下对应从左至右的各层结构，如图 1-38（c）所示。  

        

（a）           （b）  

图 1-35  详图符号的注写形式  



第 1章    建筑制图标准 
 

0019 

             

（a）                   （b）                       （c）  

图 1-38  多层共用引线  

4．标高 

绝对标高：我国把青岛附近黄海平均海平面定位为绝对标高的零点，其他各地标高都以它为

基准。  
相对标高：在建筑施工图中需要标注很多标高，如果用绝对标高会导致数字烦琐，且不易算出

各部位之间的高差。所以，在建筑工程图纸中，仅总平面图中采用绝对标高，其他图纸中采用设定

的相对标高。我们把首层室内主要地面标高定位成对标高的零点，建筑中其他部位或结构的标高均

以此零点标高为基准，并在建筑工程图中的总说明中说明相对标高与绝对标高的关系。  
建筑物中的某一部位与确定的水准基点的高差称为该部位的标高。在图纸中，用标高符号表明

某一部位的标高。标高符号应以倒置的等腰直角三角形表示，水平边与一水平直线连接，标高符号

均由细实线绘制，其具体的绘制尺寸如图 1-39（a）所示；如果标注标高的位置不够，可用引出线

引出，并采用图 1-39（b）所示的绘制形式。  

            
（a）                               （b）          

图 1-39  标高符号  

规定在标高符号的右上方、右方和上方注写数字，如图 1-40（a）所示，在单体建筑物的施工

图中注写到小数点后的第三位，在总平面图中注写到小数点后的第二位，零点的标高应写成±0.000，

零点以下的标高应在数字前加“－”，零点以上的标高无需加“+”。如果同时标注几个不同标高，

可采用图 1-40（b）的形式。  

总平面和底层平面图中的室外平整地面的标高符号的三角形需涂黑，其尺寸同上，但不需要加

水平线，如图 1-40（c）所示。  

                   
（a）                            （b）              （c）  

图 1-40  标高注写方式  

5．指北针与风向频率玫瑰图 

1）指北针  

指北针用来指明建筑的朝向。一般在建筑总平面图和首层平面图中均绘制指北针，方便判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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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朝向。指北针的形状如图 1-41（a）所示，其圆用细实线绘制，直径宜为 24mm，指针过圆心，

其尾部宽度为 3mm，指针头部的上方注有“N”或“北”字。如果需要绘制较大的指北针，指针尾

部的宽度宜为直径的 1/8。  

2）风向频率玫瑰图  

风向频率玫瑰图是根据某一地区多年平均统计的各个方向吹风次数的百分数值，按一定比例绘

制的，一般用 8 或 16 个方位表示，如图 1-41（b）所示，图中距离中心点最远的折线顶点表示该方

向的风的频率最高，称为常年主导风。  

                
（a）                                 （b）   

图 1-41  指北针和风玫瑰图  

6．其他符号 

1）对称符号  

对称符号是由对称线和两端的两对平行线组成，且互相垂直。对称线和平行线分别由细长点画

线和细实线绘制，对称线的长度依图样内容而定，两个平行线的间距是 2～3mm，其长度为 6～

10mm，对称线两端超出平行线 2～3mm，其绘制形式如图 1-42 所示。  

2）连接符号  

需要连接的部位，应以折断线表示，如图 1-43 所示。两部位相距过远时，折断线两端靠图样一

侧应标注大写拉丁字母表示连接编号，被连接的图样应用同一字母编号。  

3）变更云线  

对图纸中局部变更的部分宜采用云线，并宜注明修改版次，如图 1-44 所示。  

                     

        图 1-42  对称符号          图 1-43  连接符号        图 1-44  变更云线（2 为修改版次）  


